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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整。 

地    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號 A棟 2樓（南港軟體園區 A 棟 2樓）。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    席：親自、委託及電子方式出席股份總數共計 19,818,030股 (其中電子出席 

637,534股)，占本公司己發行股份總數 30,059,572股之 65.92％。 

列席人員：羅士博董事長、陳柏任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主席）。 

主    席：羅士博                           紀    錄：詹凱棱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己逾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敬請 洽悉。 

（二）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敬請 洽悉。 

（三）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五）一一一年度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四，敬請 

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

成，併同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健豪與彭綉娟會計師擬出具之查核

報告書稿。 

二、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

及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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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9,818,02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9,479,945權 

（含電子投票 305,656 權） 

98.29% 

反對權數:    4,664  權 

（含電子投票 4,664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資權數:333,420權 

（含電子投票     327,214權） 

1.6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業已編製完成，詳如下表：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 羅士博           總經理: 羅士博            會計主管:楊碧茵 

 

二、敬請  承認。 

項     目  金額(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58,978,925 

加：本期稅後淨利 69,985,649 

加：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8,753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

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128,973,327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6,999,440)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6,012,003)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05,961,884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1.56299494元） 

 

(46,982,959) 

期末未分配盈餘 58,97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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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9,818,02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9,478,201 權 

（含電子投票 303,912 權） 

98.28% 

反對權數:    4,905  權 

（含電子投票 4,905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資權數:334,923 權 

（含電子投票     328,717 權） 

1.6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第 6項規定辦理，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十

九條。 

二、檢附「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附件五。 

三、敬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9,818,02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9,477,544  權 

（含電子投票 303,255  權） 

98.28% 

反對權數:    7,120    權 

（含電子投票 7,120    權） 

0.03%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資權數:333,365 權 

（含電子投票     327,159 權） 

1.68%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本公司全面改選董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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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一、本公司現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原於一一四年六月十四日屆滿，擬配合

本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 

        二、依公司章程第13條規定，應選董事7人(含獨立董事4人)，董事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任期三年，自一一四年六月十七日起至一一七年六月十

六日止，原任董事及獨立董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三、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及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類

別 

序

號 

姓

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

數 

董

事 

1 羅

士

博 

明新科技大

學資訊管

理系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總

經理 

華寶通訊(股)資訊處副課長 

東宜資訊(股)系統工程師 

綠界科技(股)法人董事

代表人 

2,000股 

董

事 

2 劉

稟

洪 

國立中興大

學法律系 

理律法律事務所顧問退休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台北市身

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諮詢管

理會第八、九、十屆委員 

仁易靈芝國際(股)監察人 

宇豪汽車(股)監察人 

歐付寶金融科技(股)監察人 

綠界科技(股)監察人 

歐付寶電子支付(股)監察人 

德律聯合法律事務所顧

問 

台北市政府危老推動師 

紅心辣椒娛樂科技(股)

獨立董事 

恆璣(股)監察人 

財團法人管理與資訊研

究發展基金會董事 

- 

董

事 

3 楊

碧

茵 

國立臺北大

學會計學

碩 士

(EMBA) 

國立臺北大

學會計系 

光寶科技(股)財務部經營管

理資深經理 

中環(股)集團會計長 

合一生技(股)會計主管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國內租稅副理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

(股)財務長 

綠界科技(股)法人董事

代表人 

綠界大數據應用科技

(股)法人董事代表人 

財團法人 OMG關懷社會

愛心基金會董事 

- 

獨

立

董

事 

4 陳

柏

任 

國立臺灣大

學管理學

院會計與

管理決策

組碩士 

發霸科技(股)董事長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審計主任 

研勤科技(股)董事及財

務長 

研亞投資(股)董事長 

掌門事業(股)總經理 

- 

獨

立

董

5 王

繼

賢 

國立臺灣大

學農業推

廣系 

Maxpro Ventures合夥人 

康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

長 

成智資本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董事長 

成瀚投資(股)董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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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辦理。 

五、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職稱 戶號或身份證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00000202 羅士博 25,700,007 

董事 F22775**** 楊碧茵 21,069,211 

董事 E10256**** 劉稟洪 20,244,246 

獨立董事 S12377**** 陳柏任 18,590,531 

獨立董事 F12244**** 簡維能 17,961,198 

獨立董事 N12053**** 王繼賢 16,944,871 

獨立董事 Q22125**** 杜孟真 15,484,995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一一四

年股東常會新選任之董事競業行為之限制。 

三、新任董事競業明細詳如下表： 

事 美國紐約市

立大學研

究所會計

學系 

大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會計

協理 

東聯光訊玻璃(股)監察

人 

富宸材料國際(股)董事 

獨

立

董

事 

6 簡

維

能 

淡江大學歐

洲研究所

碩士 

輔仁大學法

律系 

簡維能律師事務所 

台北法院桃園法院法官 

基隆律師公會理事長 

維格餅家(股)獨立董事 

致新科技(股)獨立董事 

双美生技(股)董事 

全台法律事務所所長 

- 

獨

立

董

事 

7 杜

孟

真 

國立臺灣大

學法律系 

全聯會律師權益維護暨申訴

處理委員 

全聯會財經法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金融暨證

券委員會委員 

輔仁大學政府採購法講師 

兆信杜孟真律師事務所

主持律師 

台灣仲裁協會理事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理事 

專利代理人 

高林實業(股)獨立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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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解除競業禁止的項目 

董事 羅士博 綠界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董事 楊碧茵 歐付寶電子支付(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綠界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綠界大數據應用科技(股) 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財團法人OMG關懷社會愛心基金會董事 

董事 劉稟洪 德律聯合法律事務所顧問 

台北市政府危老推動師 

紅心辣椒娛樂科技(股)獨立董事 

恆璣(股)監察人 

財團法人管理與資訊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 

獨立董事 陳柏任 研勤科技(股)董事及財務長 

研亞投資(股)董事長 

掌門事業(股)總經理 

獨立董事 王繼賢 成智資本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成瀚投資(股)董事長 

東聯光訊玻璃(股)監察人 

富宸材料國際(股)董事 

獨立董事 簡維能 維格餅家(股)獨立董事 

致新科技(股)獨立董事 

双美生技(股)董事 

全台法律事務所所長 

獨立董事 杜孟真 兆信杜孟真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台灣仲裁協會理事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理事 

專利代理人 

高林實業(股)獨立董事 

四、敬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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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9,818,029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9,465,827  權 

（含電子投票 299,538  權） 

98.22% 

反對權數:    7,846    權 

（含電子投票 7,846    權） 

0.03%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未投資權數:344,356 權 

（含電子投票     330,150 權） 

1.73% 

        本案照案表決通過。 

八、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九、散會：同日上午 九 時  二十五 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或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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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經營方針 

歐買尬集團（以下簡稱本集團）主要業務係以第三方支付、電子商務營運

工具、電子支付及遊戲營運為主。 

(一) 第三方支付業務 

歐買尬及綠界持續創新金流服務，滿足不同支付場景需求；協助賣家以低成本導

流提升曝光與銷售量，創造本集團、廠商及消費者三贏的交易收款服務。與國內

外多家業者建立多元支付生態系，鞏固領先優勢，打造出全台最完善的「電商軍

火庫」提供廠商一站式服務，並持續透過提升產品競爭力及客戶滿意度，維持第

三方支付市場主導者與市占龍頭地位。 

(二) 電子支付業務 

歐付寶作為台灣首家成立的電子支付機構，整合「全方位金流代收代付」一站

式服務，提供更快速、安全、方便的行動支付體驗，協助收款、付款會員以及

網際網路交易使用者擺脫現金交易的束縛。透過歐付寶安全且便捷的支付平

台，致力於提升會員賣場經營效能，加速國內電子商務及小型事業體的數位轉

型。此外，歐付寶已取得主管機關許可，得於我國境內協助境外機構從事電子

支付相關交易，業務範疇涵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款項匯入匯出等服務，為企業

拓展全球市場提供強大支援。 

(三) 遊戲運營業務 

本集團利基遊戲產業之經營背景，持續衍生遊戲娛樂產業之支付與營運工具，

致力發展多元服務，協助各產業拓展電子商務之經營。 

二、 實施概況 

(一) 第三方支付業務 

在全球通膨持續與市場競爭加劇的環境下，本集團仍秉持多元支付生態系佈局

與產品優化策略，進一步擴大產品線整合、技術研發與跨界合作，穩固市場領

導地位。首先，在核心產品之金流系統方面，包含線上收款、線下刷卡機與新

型閘道，不斷擴充新的信用卡別與收單銀行，再者，透過產品優化升級與開店

平台的整合，例如 OpenCart 與 Shopify 金流模組的多元支付渠道拓展、電子

發票 AI 顧問服務以及快速電子化註冊流程等，強化公司競爭優勢，使會員規模

持續增長。 

本集團重視客戶滿意度與續約率，積極強化智能客服、AI 文字生成多國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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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風險控管 AI 審核機制等技術以提升對客戶的服務品質，並建置大數據應

用平台，透過大數據分析協助賣家進行用戶細分與精準行銷，優化廣告投放與

產品規劃，有效提高營收表現，也創造更多顧客價值，進而提升客戶黏著度與

市場影響力。除深耕電商平台需求外，也積極拓展第三方支付代收付的業務範

疇，滿足不同產業需求，透過提供最完善的線上線下支付解決方案，為客戶創

造更豐富的價值。 

(二) 電子支付業務 

歐付寶電自民國 105 年第 4 季成為台灣首家電子支付機構，且於 109 年底電子

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於修法後，歐付寶迅速把握機會，於 110 年 12 月辦理公開發

行，更於 111 年 3 月成為首家登錄興櫃的電子支付機構，寫下業界新里程碑。

在行動支付的推廣、系統創新、附加價值提升等方面皆有卓越貢獻，並積極支

持公家機關行動支付專案，整合國家級支付碼「歐付寶 TWQR」行動支付金

流，擴大終端客群，有效提升電子支付普及率。經營團隊在專注核心業務之

餘，積極拓展附隨業務，開發多元產品與服務，並配合政府政策，深化與國內

外金融機構的合作。 

(三) 遊戲運營業務 

基於現有遊戲娛樂整合支付架構。衍生虛寶交易平台、社群直儲系統、簡訊電

郵平台等電子商務經營工具。 

三、 113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一) 113 年度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本集團民國 113 年度營業收入、營業毛利、營業淨利(損)及稅後純益(損)請詳

下表所示：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度(合併) 113 年度(個體) 

營業收入 1,722,125 114,389 

營業毛利 701,210 59,196 

營業費用 394,778 59,502 

營業淨利 306,432 (306) 

稅後淨利 293,633 69,986 

(二) 113 年度營運計畫實施成果 

本集團民國 113 年度並未出具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 

(三) 113 年度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 1,722,125  1,624,337  97,788  6% 

營業毛利 701,210  670,850  30,36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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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費用 394,778  349,662  45,116  13% 

營業淨利 306,432  321,188  (14,756) -5% 

稅前淨利 376,335 400,283 (23,948) -6% 

稅後淨利 293,633  308,355  (14,722) -5%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資產報酬率% 3.46% 3.72% 

權益報酬率% 7.49% 8.07% 

佔實收資本比

率% 

營業淨利 101.94% 106.85% 

稅前淨利 125.20% 133.16% 

純益率% 17.05% 18.98% 

稅後每股盈餘(元)註 2.33 1.75 

(四) 研究發展狀況 

1. 第三方支付業務 

(1) 拓展支付網絡，提升金流服務覆蓋率：為滿足客戶日益多元的支付需求，

本年度持續擴展信用卡合作夥伴，並增加指定收單銀行功能，以構建更穩

健、完善的金流支付體系。 

(2) 優化超商支付體驗，提升服務效率：為提供合作廠商更穩定便捷的金流服

務，針對「超商條碼」進行系統架構升級，直接串接四大超商平台，大幅

提升超商條碼結帳效率。 

(3) AI 應用研發加速，提升營運效率與客戶服務品質：透過 AI 技術應用，開

發 「Line@智能客服」、「AI 語音轉文字摘要」、「特店風控 AI 審核機制」

等功能，加速內部管理作業流程，減輕客服團隊負擔，同時為廠商提供更

快速專業的服務。 

(4) 發展多功能服務系統：簡化開店平台註冊流程，優化會員綁定機制；

ECTicket 票券平台增加「票券純發行」功能，實現票券應用多元化；綠界

Pay App 全面升級，打造新一代支付體驗；電子發票服務新增「離線發票

通知信」及「B2C 啟用多組字軌功能」，提升發票開立效率及管理便利性；

OpenCart 購物車模組升級，新增「Apple Pay」、「定期定額」及「銀聯卡」

等支付方式；「Shopify」電子商務平台金流模組新增「Apple Pay」與「TWQR」

兩種支付方式；ECShop 簡易賣場新功能，提升滿意度。 

(5)  開發特殊產業客層：針對日益趨多媒合平台產業廠商，開發客製化 API 來

簡化註冊申請流程，搭配金流端代收撥付機制，除了解決業者收付難題，

也朝開拓特殊通路客群作為試金石。 

2. 電子支付服務業務 

(1) 會員體驗方面：官方網站新增了「支援中心」功能，即使在非營業時

間，會員也能自行搜尋並獲得問題解答。歐付寶會不斷收集會員回饋，



11 

 

並根據市場趨勢和技術發展調整設計，以確保歐付寶 APP 提供最先進

且令人滿意的使用體驗。 

(2) 應用服務方面：率先參與支持財金公司國家級支付碼 TWQR 服務外，

也支持 TWQR 國家級電子支付碼出海計劃，歐付寶會員未來可透過

財金公司 TWQR進行日韓海外消費支付。可提供商家最環保(免紙張)，

又免額外購買軟硬體(手機即可處理發票事務) 電子發票服務，同時也

將配合擴展服務至獨資戶的微商家。 

(3) 合作夥伴方面：積極與主要金融機構建立合作，擴大支付服務的覆蓋

範圍，並專注於建立國際合作夥伴關係，以提供安全與快速便捷的跨

境支付解決方案。此外，歐付寶支持中小企業的數位轉型，透過與電

商平台及新創企業的合作，提供整合的支付解決方案，促進中小企業

的發展。 

(4) 洗錢防制及資訊安全方面：採用最先進的加密技術，以確保會員數據

在傳輸和儲存過程中的安全性。強化會員身份驗證機制，包括實施雙

因素認證，以保障會員使用的安全性。 

3. 電商加值業務及遊戲娛樂產業： 

(1) 隨著 AI 技術的快速發展，本集團「簡訊電郵王」平台透過 AI 積極配合電

信打詐政策，除了運用在異常偵測技術監控簡訊發送狀況、過濾垃圾訊息或

可疑內容，簡訊內含有網址提交審核部份亦採用 AI 智能過濾，減少作業上

的繁複流程、提升處理速度。 

(2) 持續研發改良「LINE@虛寶交易」平台，重點強化買賣家交易內容的真實性

及安全性，為使用者帶來更高的信任感；完成「交易商城」介面開發，為買

賣家增加商品的曝光管道，將傳統 PC 使用體驗優化移植至手機，更加貼近

現代用戶的操作習慣。 

四、 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及未來發展策略 

(一) 經營方針與發展策略 

1. 第三方支付業 

金流、物流、電子發票、票券及其他服務等各項發展規劃： 

(1) 發展更多元支付服務：Visa Token Service 導入，提升定期定額及綁卡交易成

功率；全面支援 Apple Pay，為廠商提供更便捷快速的結帳方式；結合「歐

付寶」電子支付合作，研發「微信支付」閘道服務，為廠商提供更多元的跨

境支付工具，滿足海外消費者日益增長的支付需求。研發 Tap to Phone SDK

服務，拓展刷卡應用場景；研發「黑貓宅配貨到付款服務」，為廠商增加交

易收款方式，同時為消費者提供更多付款選擇，並有效降低交易詐騙風險。 

(2) 強化資訊安全防護：為符合 PCI DSS(4.0)安全標準要求，研發廠商後台雙因

子認證登入機制，強化用戶身份驗證。 

(3) 優化特店續約流程，提升作業效率：優化現行特店續約流程，減少人工操作

環節，結合自動化程式與 RPA 工具，開發自動化流程，提升續約作業效率，

節省人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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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綠界 Pay App 功能拓展，進軍線下支付市場：「綠界 Pay」App 研發新增「超

商寄件服務」與「消費付款碼」兩大功能，協助廠商進入線下收付交易市場，

拓展收款管道，增加營收來源。 

(5) AI 應用持續深化：持續投入 AI 應用研發，範圍涵蓋「Line@真人客服」、

「客服 AI 文字生成多國語音」、「身分證 OCR 辨識」、「專案管理系統」及

「企業知識庫」等，全面提升企業智能化水平。 

(6) 擴展購物車模組及簡易賣場功能：「Magento」購物車模組上架應用市集，方

便安裝綠界金流、物流及電子發票應用，同時研發「SHOPLINE 電子發票 

App 模組」，提供廠商自動化電子發票開立及管理功能；持續改善 ECShop

簡易賣場功能，優化購物體驗 

(7) 電子發票 MIG 4.0 全面升級：為因應財政部最新規範，將全面升級至電子發

票 MIG 4.0 版。此升級優化發票資料介接與格式處理能力，協助廠商快速

完成新制切換並提升整體稅務與營運效率。 

2. 電子支付服務業務 

(1) 開發小額匯兌功能，解決會員境外匯款的需求。 

(2) 持續參與政府標案及公家機關繳費平台等電子支付之業務串聯，如各

縣市的路邊停車。 

(3) 持續強化電子發票服務，將電子發票服務擴展至獨資戶的微型企業。

讓電子收付服務結合電子發票服務，讓微型企業以一隻手機即可完成

收付到發票開立對獎的所有大小事務，為推廣普惠金融進一份心力。 

(4) 參與 TWQR 國家級電子支付碼出海計劃，歐付寶會員將於日韓地區

透過 TWQR 進行海外消費支付。 

(5) 與國際大型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讓歐付寶會員可在海外網站購物時

使用安全且便利的歐付寶電子支付服務。 

(6) 異業合作：透過與推廣商(如 POS 商)的合作，讓推廣商的客戶可以使

用歐付寶的 TWQR 收款服務與電子發票服務。 

(7) TWQR 推動：TWQR 為國家級的電子支付服務，歐付寶會進行一系列

的 TWQR 行銷活動，如消費紅利回饋等等，增加行動支付使用率。 

3. 電商加值業務及遊戲娛樂產業： 

(1) 積極與各大平台業者合作，為其提供代收付、支援營運與行銷的工具，並

可因應不同產業需求提供客製化服務模組。 

(2) LINE@虛寶交易平台持續為優質 VIP 會員提供專屬客服服務與客製化功能

開發，藉以提高會員風險控管與用戶活躍度。透過精準管理與個人化服

務，不僅強化會員互動，更有效擴大交易規模，進而提升平台收益與市場

競爭力。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歐買尬集團主要收入項目包括線上遊戲、金流服務收入等，收入為勞務提

供完成時認列，無銷售量之統計值。 



13 

 

五、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 外部競爭環境 

1. 國內第三方支付市場競爭升溫，同業 IPO 熱潮持續。本集團做為市場先入

者，擁有多家銀行及超商的廣泛合作管道與深厚技術能量，並保持對通路商

的價格談判優勢，在銀行閘道擴充與新型金流模式導入方面更能搶先佈局。 

2. 電子支付面臨著不斷變化的外部競爭環境，隨著科技進步，新興支付業

者進入市場，推陳出新的支付技術不斷湧現，加劇了市場競爭，提高了

客戶期望水平。同時，傳統金融機構也在努力提升其數位支付能力，這

使得電子支付企業需要不斷創新以保持競爭力。 

3. 在簡訊與電子郵件方面，面臨來自法規、技術創新、消費者行為改變以

及多元行銷管道競爭的挑戰。本集團之簡訊電郵平台，強化提升內容個

人化程度、利用 AI 與自動化技術優化行銷策略，並確保符合各項法規

政策，以確保行銷成效與用戶信任；業務拓展部份著眼與各大平台策略

整合、服務互相導入，以保有市場競爭力。 

4. 台灣遊戲市場在外資龐大行銷廣告襲捲下，玩家的單位貢獻值被持續瓜分，

對遊戲忠誠度亦顯低弱，未來本集團將持續朝向提供差異化服務及延續知名

IP 生命週期之方向邁進，持續推出結合 IP 及創新科技研發之遊戲、服務以及

業界聯運。 

(二) 法規環境 

1. 第三方支付業務：已於 112 年通過「第三方支付服務機構能量登錄」，並落實

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辦法；針對個資法與歐盟《數位服務法》(DSA) 之新規

範，持續投資資安防護並優化內部流程，建立更完善的用戶資料保護機制，

以兼顧跨境合規與交易效率。因應支付卡產業資料安全標準 PCI DSS(4.0)，

已規劃部署系統升級與流程強化，確保信用卡交易環境安全性，並推動全面

支援雙因子驗證(2FA)，降低帳戶盜用風險，保障交易安全。主管機關對身分

驗證與可疑帳戶管理有更嚴謹規範，本集團亦開發「告誡處分及身分證黑名

單」功能上線。 

2. 電子支付業務：法規環境與監管要求對電子支付產業有著深遠的影響，法規

制度愈趨於完善，愈是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客戶權益的保護。但合規性要

求的提升，可能增加企業的成本與降低營運效率，並影響其業務模式、消費

者使用、合作伙伴與企業客戶開發。此外，不同國家的支付法規與監管存在

差異，電子支付業擴展至海外跨境市場時，需要遵守不同的法律法規與監

管，增加了營運的複雜性與成本。 

3. 遊戲運營業務：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事項、 112 年 8 月 9 日修正施行「線上遊戲點數

(卡)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訂定「網

路連線遊戲事業落實數位經濟相關產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指

引」等相關法令修正，本集團持續依據主管機關規範修正相關內控制度及執

行辦法，新型態產業合作應事前評估國內法令許可範圍以擬定營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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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及法遵單位適時與營運業務之討論，並應就新業務內容提出更適切之法

律意見，供公司各單位審酌業經營與法令遵循之重要性，應更追蹤更新相關法規

變動，進而透過教育訓練或內部郵件方式，向公司同仁宣導法令修正事項及監督

適法修正事項執行狀況。 

(三) 總體經營環境 

1. 第三方支付業務：台灣線上消費市場滲透率仍低於其他國家，零售業數位轉

型趨勢持續發展中，本集團多元佈局支付生態系之線下次世代 OMO 刷卡機

及電子行動支付的整合與新世代無卡分期的市場，對本集團業務朝向新業務

經營將有正向的發展。 

2. 電子支付業務：政經形勢而導致地緣政治危機、關稅貿易壁壘、匯率變

動和社會事件等等因素均可能對電子支付產業產生影響。因此，電子支

付企業需要密切關注全球經濟動態和社會變遷，並具備應變措施，以應

對外部環境的變化，保持業務的穩健發展。 

3. 遊戲運營業務：娛樂產業未來將持續蓬勃發展，透過完善虛寶交易平台機制

協助用戶進行交易，促進虛擬世界良性經濟循環，並配合法規改善交易流程

以減少相關爭議、改變產業給社會大眾的負面形象。而現有營運端遊部份，

將持續推出嶄新系統、職業、角色與任務副本，持續帶給用戶強勁新體驗，

並強化忠誠玩家服務及體驗，保持遊戲熱度與營收水準。 

整體而言，面對外部成本上升、同業競爭加劇與合規要求趨嚴等挑戰，本集

團仍能憑藉技術領先、廣泛策略聯盟與多元生態系合作，將不利因素轉化為擴增

市場版圖及業務範疇之契機。 

 

 

 

 

 

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長：羅士博           經理人：羅士博          會計主管：楊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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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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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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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債發行及執行情形 

                        114年 4 月 19 日；單位：新台

幣元 

公司債種類 111年度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日期 111年 5 月 6日 

面額 新台幣壹拾萬元 

發行價格 依票面金額之 113.52%發行。 

總面額 新台幣陸億元整 

票面利率 年利率 0% 

期限 
三年期 

到期日：114年 5 月 6日 

保證機構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償還方法 

依本公司國內第一次有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

及轉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條規定

本轉換公司債之票面利率為 0 %，故無需訂定

付息日期及方式。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

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及本

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者，或本公

司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

於本轉換公司債到期後十個營業日內，依債

券面額將債券持有人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

以現金一次償還。 

未償還本金 6億元 (6,000張) 

截至 114 年 4 月 19

日止已轉換普通股

之金額 

已行使轉換公司債金額為 0 元；共計轉換普

通股 0股 

發行及轉換辦法、

發行條件對股權可

能稀釋情形及對現

有股東權益影響 

尚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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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茂為歐買尬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

勞，及提撥千分之二至百分之八為

員工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包括調整未配盈餘金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

於千分之二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

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

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

之利益），應提撥不高於百分

之三為董事酬勞，及提撥千分

之二至百分之八為員工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

整未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前項員工酬勞

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

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條

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事

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依據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

發字第 11303854422 號令規定

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

月十一日。 

… 

…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 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三

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

年六月十七日。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十月十一日。 

… 

…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修訂歷程。 

 


